
宁 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宁医保函〔2024〕51号

答复类别：A类

关于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 1292号建议的答复

王善云代表：

《关于医保医疗存在问题的建议》（第 1292 号）收悉，我

局现结合市卫健委的办理意见答复如下：

一、在加强基层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。宁德市委、市政府

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，持续推进我市基

层医疗机构健康发展。据卫健部门反馈，近年来，我市持续推进

基层医疗机构“双达标”建设，加强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

中心）业务用房、医疗设备、附属设施达标建设，重点加大对 B

超、心电图、数字 X光机、血液分析仪、尿液分析仪、全自动生

化分析仪等设备的资金投入。截至目前，全市已有 102个乡镇卫

生院、1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“双达标”建设。开展“优质

服务基层行”活动，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服务能力基本标

准 91家（达标率 72.8%）、达到推荐标准 14家（达标率 11.2%），

创成社区医院 9家。村所服务能力得到加强，达到基本标准的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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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所（室）1298 所（达标率 63.78%），达到推荐标准 222 所

（达标率 10.91%）。

二、在调整医保资金分配机制方面。近年来，国家持续加大

政府投入，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从 2022年的每人每年 580

元提高到 2023年的每人每年 678元，切实增强制度保障能力，推

动医疗保障待遇水平稳步提升。按照国家和省医保局工作部署要

求，我市医保部门已推动实行基本医保市级统筹，实现基本医保

政策框架统一。具体包括：一是城乡居民医保实行统筹区内的“六

统一”，即覆盖范围、筹资政策、保障待遇、医保目录、定点管

理、基金管理均实现统一。二是城镇职工医保实行“四统一”，

即统筹层次、医保目录、定点管理和基金管理均实施统一。三是

实行全市统一的医疗救助制度政策。四是认真贯彻落实待遇清单

制度，逐步缩小全省各地市医保待遇差距，为实施医疗保险制度

的公平性奠定了基础。

三、在优化服务流程方面。我市医保经办机构贯彻执行全省

医保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制度，优化服务质量、简化所需材料和办

事流程、缩短办事时间，力争打造“四个最”。推行电子医保服务

应用，上线宁德市医保智能自动办理平台，简化医保登记、缴费

等流程。尤其在优化报销办理流程上，打破医保手工报销参保属

地办理限制，实行手工零星报销全市异地代收，由医保经办部门

内部流转，有效减少群众办理跑动次数。再通过搭载福建医疗保

障微信小程序、省网办事大厅等线上申报渠道完成手工报销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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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上预审，结合邮寄办，实现医保业务 100%网上可办，“一趟不

用跑”。

四、在保障群众参保权益方面。为切实保障参保人员权益，

我市医保部门主动作为，努力构建完善医保政策体系，为参保群

众的权益“保驾护航”。一是加大宣传力度。持续开展医保政策

宣传活动，以异地就医、参保扩面、基金监管等主题为重心逐步

深入基层、走进社区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，让参保群众能及时、

全面地掌握医保相关政策，清晰地了解自身权益和保障范围。二

是强化基金监管。严厉打击违规违法使用医保基金，规范医疗机

构诊疗行为，确保医保基金都能真正用到参保群众身上，切实维

护基金安全与稳定运行。三是优化服务方式。建立健全医保信息

系统，保障参保群众就医结算的便捷和安全，特别关注特殊群众

的医保需求，为贫困人员、残疾人及时提供医疗救助。探索实现

省内就医免备案和跨省临时外出就医备案免审秒批、即申即享服

务。推动恶性肿瘤放化疗、重症尿毒症透析等 5种特殊病种与普

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，实行“一站式”直接结算，让参保人无需

垫资。2023年我市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 82.55%。

下一步，我市卫健部门将持续推进“优质服务基层行”达标

创建进度。加大对蕉城区、屏南县、周宁县、寿宁县等基础薄弱

地区的督导、培训、复核力度，结合薄弱乡镇卫生院能力提升工

作实施要求，力争到 2024年底全市所有 49家薄弱乡镇卫生院全

部验收达标。同时，我市医保部门将继续加大医保政策宣传力度，

经常性开展医保政策宣传，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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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医疗保险筹资机制和待遇制度，确保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

续性，持续加强数字赋能，为参保人员提供更加优质、智能、贴

心的医保服务，切实保障全市参保群众的合法权益。

领导署名：陈玉良

联 系 人：叶少萍

联系电话：13859650258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

2024年 5月 2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人大代表工作委会会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
